
（一）构建事实认定模式

司法实践中， 如不对事实问题的认定进一

步明确， 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离原则恐怕难

以达到预期效果。 目前， 我国理论界普遍建议

通过法官制作事实问题清单、 人民陪审员对清

单上的问题进行回答的方式实现事实问题与法

律问题的分离， 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不过还需

进一步明确具体操作。

1、 厘清 “事实问题” 之 “事实” 的内涵

美国学者内森·艾萨克曾指出： “如果我

们采用‘法官的问题’ 和‘陪审团的问题’ 取

代现在的‘法律问题’ 和‘事实问题’ 之表

述， 许多迷惑或许都可以避免。” 笔者认为，

关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参与事实问题认定之“事

实” 的内涵界定， 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一

是人民陪审员认定的事实只限实体事实， 而不

包括程序事实。 在刑事案件中， 人民陪审员能

参与认定的实体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和量刑情

节中事实。 二是人民陪审员认定的实体事实原

则上应是原生的证据事实， 既包括用日常化的

生活语言表达的， 也包括用法律概念来表达

的， 以案例 2为例。

案例 2? 王甲自行设计了一款仿真手枪，

并在网上购买了铅弹、 模具等材料， 收到这些

材料后， 王甲通过微信委托了一家机械加工厂

进行加工， 一共加工了 20 把仿真手枪， 后被

警方抓获。

人民陪审员仅对“王甲是否购买了铅弹、

模具等材料”、 “是否委托他人对这些材料进

行加工”、 “这些材料是否加工成了枪” 以及

“加工成的枪是否由王甲所持有” 有权参与认

定， 至于“王甲制作的‘枪’ 是否属于我国

《刑法》 规定的‘枪支’” 则无权参与认定， 因

为这应视为法律问题， 由法官来认定。

2、 制定事实问题认定的 “问题清单”

当前， 我国理论界普遍主张引入事实问题

清单制度来帮助人民陪审员进行事实问题的认

定。 而且在之前的试点改革实践中， 有不少法

院要求法官制作事实清单， 对于一些事实审和

法律审区分不清的问题， 先纳入事实审范畴，

由人民陪审员发表意见并参与表决。 据统计，

50 家试点法院采用事实清单方式共审理案件

3374 件。 北京、 河北等地试点法院还制定了

关于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的陪审操作规程。 笔

者认为， 问题清单制度是确保事实问题与法律

问题分离的重要机制， 有利于提高人民陪审员

参审的积极性， 也有利于人民陪审员更好地行

使事实问题的表决权。 但由于这项制度对于我

国来说几乎是一个新的制度， 所以还需要各地

法院进行积极的探索。 笔者建议， 可以由审判

长依法将案件事实进行分解归纳， 就事实部分

制作一定数量的封闭性问题， 人民陪审员则对

这些问题作出“是” 或“否” 的回答。 如在刑

事案件中， 可将事实问题分解为“被告人是否

作出某种犯罪行为、 是否造成刑法规定的后

果、 是否存在加重及免责情形”。

3、 充分的庭前准备

目前， 我国的审判模式并非以庭审为中

心， 庭审的实质化程度不够充分， 加上证据证

言的书面化倾向导致庭审中证据的展示并不充

分。 因此， 如果人民陪审员只是像陪审团一样

仅坐堂听案， 则难以充分形成对事实的信息收

集， 从而无法对案件事实作出有效判断。 这就

促使我国人民陪审员必须像法官一样， 在庭审

前就查阅卷宗， 至少对主要争议事实的证据进

行了解。 笔者认为， 除了充分保障人民陪审员

的庭前阅卷以外， 法官在开庭前还可以召开一

个简短的会议， 将案件审理基本程序进行说

明， 把预先制作的需要人民陪审员裁决的事实

问题清单交给人民陪审员， 并就其中相关事实

问题和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讲解， 使人

民陪审员参加庭审时心中有数， 能够集中精力

有效听审， 方便其合议时对事实问题的把握，

并进行表决。

（二）建立科学的合议规则

1、 即时评议规则

大合议庭陪审案件一般都为社会重大影响

案件， 往往案情复杂， 案件事实要素众多， 如果

评议时间与庭审间隔过长， 难免会有所遗忘。 为

了确保评议效果不因选择任意或遗忘规律而出现

错漏或者折扣， 笔者认为， 从保证人民陪审员独

立、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角度考虑， 除非在重要证

据需要庭外核实等特殊情况， 大合议庭陪审案件

应当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进行”。

2、 发言顺序规则

在合议流程上， 合议应先进行事实的认定程

序， 由审判长主持和引导， 按照问题清单所列明

的事实问题逐一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案件争点发

表意见。 为保障人民陪审员敢于发言， 且不受法

官职业优势影响独立发表意见， 笔者认为， 应以

职务或者资历标准， 确立“先人民陪审员后法官

发言， 先资历浅后资历深发言” 的原则。 在事实

问题上， 应先由无涉及案件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

员发言， 后由专业陪审员发言， 然后由法官按照

资历从浅到深进行发言； 在法律问题上， 由于人

民陪审员不具有表决权， 则应当先由法官按资历

由浅至深发表意见， 随后由人民陪审员按年龄由

小至大自由发言。

3、 一次表决规则

《陪审员法》 规定大合议庭陪审合议表决为

简单多数原则。 为避免合议庭为达成多数意见或

者屈从外力干扰而“重复评议”，保证合议庭案件

评议的权威。笔者认为，有必要确立“一次表决”规

则， 顾名思义即合议庭对评议结果的表决仅限于

“一次”，合议庭成员在最终的“表决结果”生成前，

均可围绕案件进行论辩评议， 独自多次发表自己

的意见， 但在充分合议后仅有一次表决权。

4、 责任共担规则

大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结果共同承担责任， 人

民陪审员应当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承担责任， 这是

保障人民陪审员实质性参与审判的关键。 原有的

责任承担只有法官对案件承担责任， 难免会造成

人民陪审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走过场完

成任务” 等心理， 导致评议中不认真发表意见，

敷衍了事。 笔者认为， 应当由在合议中持多数意

见的成员 （包括陪审员） 承担对案件裁判结果的

责任， 这样既能充分发挥合议庭成员的作用， 提

高其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 使人民陪审员审判过

程中能更加谨慎细致， 心无旁骛， 不偏不倚， 确

保审判结果公正， 又能减轻司法责任制改革下法

官害怕将自己的“命运” 交给人民陪审员手中的

忐忑心理。

5、 “重大分歧” 情形

大合议陪审机制合议庭评议时有重大分岐

的， 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对此， 有不

少担扰之声出现， 担心这会造成简单多数表决规

则的变形。 如果一有分歧就提交审判委员会决

定， 那么就偏离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价值及

制度设计的初衷。 为此， 有必要明确何种情形为

“重大分歧”。 笔者认为， “重大分歧” 的认定应

该谨慎从严， 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认定： 首先， 必

须是事实认定上的重大分歧； 其次， 必须是因事

实认定明显违反了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 最后，

必须因事实问题的认定可能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三）错位表决之救济

上述提到， 大合议庭陪审案件中人民陪审员

与法官可能错位行使裁判权。 对于如何救济之问

题， 立法可以选择回避， 司法实践却必须面对。

出于程序正义之考虑， 笔者认为， 可分为两种情

形： 一是裁判文书作出前， 对于原评议意见应立

即予以撤销， 并重新进行合议庭评议； 二是裁判

文书作出后， 可将错位表决作为上诉法院可以撤

销原判、 发回重审的理由之一， 控辩双方有权以

此提起抗诉或者上诉， 二审法院均应当撤销原

判、 发回重审。

（作者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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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适用探析（下）

———以基层法院刑事审判为视角

问题深思?大合议庭陪审可能存在的现实困境

 （一） 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

难舍难分

《陪审员法》 第 22 条对大合议庭陪

审机制下的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的参审事项

进行了区分， 即人民陪审员仅对事实认定

问题进行表决， 对法律问题可发表意见却

无权表决。 这是本次大合议庭陪审机制的

难点。 因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并非泾渭

分明， 如何区分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

题， 二者的界限在哪里， 实践中如何具体

操作， 不泛争议。

德国学者齐佩利乌斯提出： “规范和

事实之间的双向归属通常是在一种‘眼光

的往返流转’ 过程中进行的。” 法律与事

实相关， 事实认定问题不仅包括实体法中

的事实还包括程序法中的事实， 法律适用

也是如此。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

系的诉讼逻辑是根据实体法规范发现事

实， 再将发现的事实涵摄于实体法规范之

下从而得出裁判结论的过程， 是在事实与

法律之间来回往复的状态。 在一个案件当

中， 最终裁判是一个法律适用的结果， 而

法律适用的前提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在

这种静态的、 平面化的外在逻辑当中， 事

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看似是区分开来的， 我

们甚至也可以分别为“事实问题” 和“法

律问题” 下一个定义。 但是， 当我们进入

动态的、 立体化的诉讼过程中时， 就会发

现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具体区分并非如

两者字面上的那般清晰， 在对一个事实问

题进行判断时， 往往会涉及到法律问题，

如案例 1。

案例 1? 被害人张甲因下水道口被邻

居刘乙堵住， 到被告人刘乙的家里， 就此

事与刘乙发生争吵、撕扯。 被人劝开后，张

甲倒地身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张甲系心

脏病（刘乙知道张甲患有心脏病）猝死，情

绪激动为其心脏病发作而猝死的诱因。 法

院最终判决被告人刘乙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

上述案例中， 在判断被告人刘乙主观

方面是否构成“过失” 时， 通常要分两

步， 一是要证明和“还原” 刘乙当时的主

观意愿， 这似乎是个事实问题； 二是要判

断这种主观意愿是否符合我国 《刑法》 规

定的“过失” 标准， 是“疏忽大意” 还是

“过于自信的过失”， 这涉及到对法律含义

的解释， 显然是个法律问题。 然而， 在庭

审过程中， 这两个分析过程可能是依据同

一段陈述同步进行， 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从中难以剥离。 类似情况在认定被告人是

否为“自首”、 “正当防卫” 等问题时同

样存在。 这些都给人民陪审员进行事实认

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二）评议规则宽泛模糊

参加案件评议是人民陪审员的职责之

一， 在司法实践中， 这一职责的履行却不

理想。 还是以 S 市B 区法院 （2016 年-

2018 年 5 月） 人民陪审员参审的刑事案

件的评议过程为例 （见表二 ）。 由此可

知， 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合议时不够

主动， 在陪审评议工作中不愿、 不会、

不敢发表意见， “审而不议” 的现象比

较明显。

为解决上述问题， 尽管 《陪审员法》

对大合议庭陪审模式的合议评议规则作了

规定， 但是， 这些规则程序和方法都过于

原则， 依旧未得到细化规制。

首先， 评议时间跨度大。 《陪审员

法》 对合议庭在何时评议未所规定， 但根

据此前规定可知需在庭审结束后五个工作

日内， 可选择的时间跨度较大。 实践中，

合议庭往往不会选择庭审结束后立即或较

快评议， 而是另行安排时间， 甚至很多

时候在规定截止时间前才进行评议。 根

据心理学的“遗忘规律”， 如果合议庭选

择的评议时间与庭审时间间隔过长， 则

可能影响评议和表决效果， 从而与“案

件真实” 脱离。

其次， 评议顺序未明。 目前大部分合

议庭案件评议顺序依次为“承办法官———

人民陪审员——审判长”， 与承办法官和

审判长相比， 人民陪审员不管在对案件

信息的熟悉程度上还是专业办案能力上，

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再加上“和为

贵”、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心理，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分岐一般都不会发生

激烈的讨论和争辩”， 从而选择“附议”

或是“沉默”。

最后， 表决规则简陋。 此次大合议庭

陪审机制的表决规则为简单多数决， 但

有一个例外———有重大分歧时可提交审

判委员会决定。 即在七人大合议庭中，

如不存在重大分歧， 只需四人以上同意，

便可形成合议。 那么何种情况属于重大

分岐？ 为避免提交审判委员会的权利被

滥用，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重大分歧的情

形予以明确。

（三）裁判权之错位行使

根据 《陪审员法》 之规定， 在大合议

庭陪审案件中， 人民陪审员仅参与事实认

定； 法官既参与事实认定， 又负责法律问

题。 表面上看， 法官与陪审员裁判权的行

使非常清楚。 然而， 鉴于事实问题与法律

问题难舍难分， 实践中很可能会发生本应

为人民陪审员有权表决的事实问题， 但法

官以该问题属于法律问题而拒绝让人民陪

审员进行表决； 反之， 本应为人民陪审员

无权表决的法律问题， 法官却将人民陪审

员的意见计入表决中， 造成人民陪审员与

法官裁判权的错位。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该如何进行补救， 《陪审员法》 并未给出

明确回答。

适用规范?重在完善合议环节


